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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贯彻财政部《关于推动评估机构做大做强做优的指导意见》及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财政部<关于推动评估机构做大做强做优的指导意见>的若干意见》的精神，落实加强人才培养，提高资产评估师执业水平的目标，在行业内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业队伍，上海市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上评协”）结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执业会员继续教育管理办法》（中评协办〔2019〕62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为加强对行业人才培养工作的组织领导，由上评协教育培训委员会对行业人才培养工作进行指导，上评协秘书处具体负责实施。
第三条 行业人才培养的对象为资产评估师。培养能够带领评估机构做大做强、做精做专，具有广阔视野和战略思维的资产评估机构复合型管理人才；培养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具有较高专业水平和较强执业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
第四条 行业人才培养的方式主要采取课堂教学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境内培训与境外学习相结合；在职学位教育与高层次培训相结合。培训的形式采取协会集中培训与机构内部培训相结合；自主培训与委托培训相结合；面授培训与网络培训相结合等。
第五条 建立协会行业优秀人才培养库。通过资产评估师自荐、评估机构推荐、协会举荐并实行考试、考核相结合的方式选拔行业优秀人才。经教育培训委员会审核遴选后，入选行业优秀人才培养库，并建立优秀人才培养管理档案。
第六条 入选行业优秀人才培养库的资产评估师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热爱资产评估事业并具有良好的执业质量和职业道德;
(二)取得资产评估师执业证书后专职在评估机构从业满三年，年龄45岁以下，身体健康；
(三)个人近三年内未受到刑事处罚、在执业中未因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和行业通报批评以上惩戒；
(四)在评估、会计、管理、教学等领域有一定的专长。
第七条 上评协对入选行业优秀人才培养库的资产评估师将委托有关高等院校和境内外专业培训机构进行专业技术、管理的专门培养；院校等培训机构负责制定优秀人才培养方案及培养课程并具体实施；配合行业协会进行人才选拔，负责教学组织、结业考核和教务管理等工作。
第八条 上评协对参加行业优秀人才培养的资产评估师签订培养协议，明确上评协、资产评估师和评估机构三方的责任。 
第九条 对参加行业优秀人才培养的学员建立学员考核机制，由上评协和承担培训任务的机构共同进行考核。经考核学习成绩优秀、表现突出的资产评估师，上评协将推荐或组织参加相关的专业活动，包括：
(一)参加上评协各专门（专业）委员会；
(二)入选执业质量检查人才库；
(三)作为资产评估师继续教育师资；
(四)参与行业协会的课题研究；
(五)参加国际评估组织的交流活动和研讨会；
(六)参与上评协组织的其他相关活动。
执业中有下列情形的，将淘汰出行业优秀人才培养库：
(一)受到刑事处罚的； 
(二)在执业中因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
(三)因执业质量或职业道德等问题受到通报批评以上行业惩戒的；
(四)上评协和培训机构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依托相关高等院校教学资源的优势提高培训层次，推荐机构董事长、总经理、首席评估师(总评估师)、部门经理及行业优秀人才参加高层次培训。
第十一条 加强执业评估师的继续教育培训，保证每位资产评估师都能接受规定学时的培训，以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和专业胜任能力。
第十二条 加强行业从业人员（评估助理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全面提升行业的总体执业水平。
第十三条 依托相关高等院校的教育资源，逐步开展非执业会员的继续教育培训。
第十四条 加强与境外评估机构、国际评估组织和培训机构的合作，组织评估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与境外评估组织开展交流活动；组织行业优秀人才到境外机构进行短期培训和实习，以提升资产评估师的专业能力、管理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
第十五条 对在行业人才培养活动中所发生的培训费用,在上评协每年收取会费留存部分中列支。包括：
(一)对资产评估师继续教育培训的支出；
(二)对行业优秀人才培养的支出；
(三)对行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的支出； 
(四)对非执业会员网络培训的支出；
(五)行业课题调研和开展评估专业论坛活动的支出； 
(六)经上评协推荐参加中评协等组织的高层次培训的差旅费支出；
(七)参加中评协组织的行业优秀人才选拔面试的差旅费支出；
(八)由教育培训委员会认定的其它情形。
第十六条 参加中评协或上评协组织的评估专业知识竞赛等大型活动，并在竞赛中成绩名列全国或地方前10名的参赛人员给予行业通报表彰。
第十七条 对经上评协批准具有内部培训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培训管理和教学质量的考核，并对考核优秀单位进行表彰。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2012年4月11日上评协发布的《行业人才培养管理办法（试行）》（沪评协【2012】16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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